
关于举办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的通知

根据中央办公厅新颁布的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的规定，

学校党校定于2014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3日举办 2014年第三期党员发展

对象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对象

党员发展对象[指：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、基本具备党员条件

的入党积极分子（支部讨论决定并以填写“入党积极分子考察登记表”的

时间为依据），并已履行相关组织手续被确定发展对象的人员]。

二、培训方法

由学校党校统一安排，采用集中辅导与自学、讨论以及爱国主义影片

观摩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。

三、培训教材

本次培训不设指定教材，必读材料：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

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、《新编青年学生入党教程十讲》

四、教学安排与地点

时间 培训内容 主讲人 地点 备注

11 月 28 日

18:00

开班典礼
夏 颐 行政楼 508

党章及有关文件解读

11 月 29 日上午 自学 培训学员 学员个人自行安排

11 月 29 日

14：00

分组讨论：如何做一个

优秀的学生党员
培训学员 各组长安排

11 月 29 日

18:30

分组讨论：学生党员如

何带头践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

培训学员 各组长安排



11 月 30 日

13:30
视频教学 刘 涛

行政楼 508

教学楼 210

12 月 1 日

18:00
“大学梦”与校训精神 盛 玲 行政楼 508

12 月 2 日

18:00
大学生廉洁教育 陆爱华 文科楼 311

12 月 3 日

18:00
交流总结 各组代表 文科楼 311

五、注意事项

1.培训班设班长一名，副班长两名。全部学员划分为 7 个小组，每个

小组设组长和副组长。组长负责组织本小组讨论及小组学员的考勤；副组

长负责记录讨论情况。

2.自学以个人为单位进行，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进行。

3.讨论记录及考勤表于培训结束后一并交党校存档备查。

4.党校上课不得迟到，有特殊事宜必须请假。凡缺课两次及以上者，

取消结业资格。

5.经考核合格者，颁发结业证书。


